
 
 
 
  
 
 
 
  
 
 
 

 
 

 
  
  
  
   
  
  
 
 
 

 
 
  
 
 

 
 
 
  
 
 
 
 
 
 
 
 
 
 
 
 
 
 
 
 
 
 
  

  截至 2019 年 6 月初，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3.34 亿。 

2019 年 6 月 9 日 

法轮功至今已弘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已经有 40 种文字版
本，并可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要了解更多真相，
请突破网络封锁上明慧网 www.minghui.org 

【明慧网】（明慧网通

讯员安徽报道）二零一九年

四月十九日，太和县国保大

队、610 和辖区警察绑架至

少十五位法轮功学员，目

前，杨士巨、季邦侠、宫亮、

刘丽英、赵树旗等几人已被

检察院非法批捕，部份法轮

功学员拘留十五天，已回到

家中。 

四月十九日，太和县国

保大队队长刘祥洲和副队

长薛某、610，伙同各法轮

功学员所在辖区的派出所

警察，包括城南派出所、城

东派出所、关集派出所、二

郎派出所、三塔派出所，对

十多位法轮功学员进行非

法抓捕、抄家。 

当天下午，太和县关集

镇中学教师黄天浩被太和

县国保警察绑架，黄天浩的

一间小仓库被翻个底朝天，

一辆电动三轮车被抢走。 

三塔镇乔庄法轮功学

员胡怀亮、孙灿芝夫妇也被

警察绑架，警察抢走他们的

私人电脑、打印机、手机以

及与法轮功有关的书籍等

物品。 

三塔镇杨庄法轮功学

员杨士巨被绑架，警察翻走

法轮大法书及法轮功师父

法像等物品。 

太和县供电局家属院

法轮功学员刘丽英被绑架，

所抢东西不详。 

太和县供电局家属院

法轮功学员赵树旗被绑架。 

另外还有大李营的孙

敏、二郎乡婚庆公司的宫

亮、县城的纪邦侠被绑架。 

警察抢走法轮功学员

的私人摄像机、电脑，工艺

雕刻机及来料加工的挂件、

优盘，现金、银行卡及身份

证，还有电动三轮车、打印

机，手机、大法书和师父法

像等物品，装满了两车，且

不给出任何手续。 

在家里没有搜查到法

轮功真相资料的学员被陆

续放回家，凡在家中搜查到

法轮功真相资料的学员，分

别被非法关押在太和县看

守所、拘留所，女性学员被

非法关押到阜阳市拘留所

迫害。 

这是太和县恶人有预

谋的绑架，有消息称，他们

已跟踪法轮功学员四个月。

据悉，太和县公安局、

国保大队、610 在太和县健

康东路 55 号凯达商务宾馆

内开设洗脑班，不惜重金，

从外地请人对法轮功学员

进行“多人对单人”（即做

“转化”的人、国保人员、

辖区警察、村委人员等对一

位法轮功学员）的“转化”

洗脑迫害。◇ 

【明慧网】（明慧网通

讯员安徽报道）合肥市法轮

功学员李国珍与丁子清二

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被

非法庭审，两位学员当庭陈

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她们修

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了，精

神上得到了升华。律师依法

做无罪辩护，要求相关人员

“勇敢运用我们所学的法

律知识捍卫公民的信仰自

由”，立即释放李国珍。 

李国珍、丁子清二零一

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在肥西

县被绑架，李国珍一直被非

法关押。丁子清因检查身体

有病状，被弄到街道和单位

办洗脑班，后来回家。 

五月二十二日上午九

点半，合肥市蜀山区法院刑

一庭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

李国珍与丁子清，丁子清在

家人陪同下到庭。庭审历时

三个多小时，律师要求公诉

人回避，休庭二十分钟后，

被法官驳回。 

在法庭上，律师从四个

方面进行无罪辩护。律师指

出： 

一、本案办案程序违

法，自二零一八年六月来对

李国珍的羁押完全是违法

的，应当立即释放被告人。 

本案有三份立案决定

书。刑事案件是不允许重复

立案的。多个侦查机关都有

管辖权的，应当由最先立案

的侦查机关管辖本案。合肥

市公安局包河分局二零一

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已经对

本案立案，并于二零一七年

四月对被告人监视居住。本

案的侦查管辖权无疑应当

由包河区分局管辖，并完成

侦查职责。 

合肥市肥西县公安局

由于没有采取合法途径取

得本案侦查权，其所采取的

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物

证、书证、视频等证据，都

属违法证据，应全部排除。

肥西县公安局在违法

侦查后，将本案移送蜀山区

检察院，也是错误的。卷宗

中起诉意见书是要移送给

合肥市检察院，而不是蜀山

区检察院。根据公安局干办

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则，侦查

终结需要移送审查起诉的，

只能移送到同级检察院。而

且不能跨越地域移送。辩护

人认为，当前进行的诉讼活

动完全违背了刑事诉讼法，

应当立即停止。对于被羁押

近九个月的被告人应该立

即释放。 

二、被告人不构成破坏

法律实施，不符合刑法三百

条所规定的犯罪(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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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据二零一九

年三月十一日消息，安徽省

蚌埠市政法委原副书记、市

综治办原主任王琦因涉嫌

严重违纪违法，于二零一八

年十二月被免职调查。 

王琦，男，一九五八年

生，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任蚌

埠市政法委副书记，二零零

九年七月兼任蚌埠市综治

办主任。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被免职。 

政法委、综治办是中共

迫害法轮功的主要部门。王

琦在蚌埠市任政法委副书

记十一年，任蚌埠市综治办

主任九年，是蚌埠市迫害法

轮功学员的主要责任人。 

二零一八年四月，王琦

曾带队到陕西渭南考察交

流所谓的“雪亮工程”，即

以县乡村三级综合治理为

所谓的指挥平台，发动群众

监看视频监控，主要监控法

轮功学员，并提出要全覆

盖、无死角的口号。 

蚌埠市洗脑班，是由蚌

埠市政法委、“610”（中共

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

织）主导，自二零零零年以

来，几乎年年办，甚至有时

一年办两次，迫害过很多法

轮功学员，尤其是二零一四

年二月二十七日，一天就有

二十多名蚌埠市怀远县法

轮功学员被绑架到蚌埠市

洗脑班迫害。 

蚌埠市中学数学教师

张燕，二零一零年五月被劫

持到蚌埠市洗脑班迫害，洗

脑班恶徒无休止地摧残张

燕，导致她肝病复发，于二

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含

冤离世，年仅四十六岁。 

蚌埠市五河县法轮功

学员王平，自二零零二年以

来，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

洗脑班、精神病院、劳教所、

监狱达三十多次，遭受了各

种酷刑折磨迫害。二零一五

年五月王平结束一年冤狱

后，还被拉到精神病院继续

迫害，强迫打针，灌输不明

药物，她于二零一七年五月

含冤离世，终年五十三岁。 

原蚌埠市第三医院主

管护师王璐，约五十二岁，

因为修炼法轮功，二零一二

年被非法判刑五年。在安徽

省女子监狱遭到非人折磨，

已经被迫害致失聪。 

王琦任蚌埠市政法委

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达十

年之久，对蚌埠市各种迫害

法轮功学员的事件负有不

可推卸的罪责。 

常言道：善有善报，恶

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没

到，时辰一到，一切都报。

值的注意的是，王琦在

任蚌埠市政法委副书记、市

综治办主任期间，蚌埠市政

法委原书记巫希平落马，获

刑五年六个月。 

在王琦落马的前几天，

蚌埠市纪委原副书记、监委

原副主任赵明获刑十四年。

苍天有眼，神目如电，

王琦今天的下场，就是他当

年迫害法轮功遭的报应，那

些曾经参与和正在参与迫

害法轮功的人，为了高官厚

禄而昧着良心迫害信仰真

善忍群体的中共官员们，都

将面临正义的审判。◇ 

（接上页）构成要件。 

法律实施涉及国家司

法体制、司法机制，没有证

据表明，合肥市某一地方司

法体制、司法机制受到了破

坏。本案两个被告人都系老

年妇女，文化水平不高，法

律知识不多，指控这样的人

破坏法律实施是荒谬的。起

诉书中指控她们张贴的宣

传材料均没有要求鼓动他

人破坏法律实施的内容。 

两个老年人又怎么可

能利用邪教组织呢？本案

中，公诉机关也没有提供邪

教组织存在的证据。 

三、我国宪法规定宗教

信仰自由。我国刑法规定破

坏他人宗教信仰自由还要

受到刑事追究。将正常的信

仰贴上邪教的标签加以打

击是非法的。我国公安部曾

经公开认定十四个邪教组

织，但没有法轮功。我国是

单一的共和国，地方公安机

关哪有权力认定邪教宣传

品？ 

宗教信仰属于意识形

态范畴，国家机关不能利用

世俗权力干涉意识形态。否

则，我们就没有了思想的自

由。 

四、起诉书中关于累犯

的论述也是不正确的。只有

在后罪已经构成犯罪的情

况下才能适用累犯的相关

条款。后罪不成立，谈不到

累犯条款的适用。 

律师强调说：我国正处

于依法治国的探索中，在这

个阶段，以言代法，侵犯群

众的信仰自由，侵害公民人

权的情况还不能完全消除。

我们每一个审判的参与者，

都应该勇敢运用我们所学

的法律知识捍卫公民的信

仰自由、思想自由、人身自

由。不动脑筋、盲目执行上

级的命令，违心判决，是法

律人的耻辱。刑法没有明文

规定判罪入刑，却根据个别

领导人的指示讲话，强行判

决，是要被记入历史，受到

历史的最终审判，错案要受

到终身的责任追究。 

在此引用一篇文章的

一段话：“在中国的传统文

化中，一个人的一生，到最

后只剩下一个善恶簿，那不

是别人给你写的，是每个人

自己写上去的。在对法轮功

的迫害中，每一场对法轮功

学员的庭审时，都会有一个

庭外庭，一定会有一个‘书

记员’在如实的记录着每一

个细节，绝不会有半点遗

漏。对没有违法的人的审

判，也是对法官自己的审

判。法官对法轮功学员的量

刑的依据（那些讲法轮功真

相的资料），无疑都将成为

法官违法的量刑依据，无可

辩驳。真心希望各位法官去

看一看那些真相资料，轻落

你们的法槌！对自己下手别

太重！” ◇ 


